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兼职心理咨询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心理咨询工作队伍建设，更

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需求，根据《山东

省教育厅关于实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标准化高校和实

验区建设计划的通知》（鲁教思函〔2024〕8 号）及《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山

二医学字〔2026〕1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兼职心理咨询师管理工作在学校学生心理健康

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由学生工作处牵头落实，明确

分工、密切协作，共同做好兼职心理咨询师的各项管理与服

务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兼职心理咨询师，是指具有相关资

质，经学校选聘，在学生工作处统筹安排下，从事心理健康

相关工作的校内在职教师。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所有受聘的兼职心理咨询

师。

第二章 资质要求与职责

第五条 资质要求：

（一）应聘兼职心理咨询师，主要于实际从事心理健康

教育等相关工作的教师队伍中选聘。



（二）应聘兼职心理咨询师，需满足下述条件之一：

1.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心理咨询师二级、三级证

书者；

2.获得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注册心理师资

格者；

3.有心理学或教育学专业背景且实际从事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 8 年及以上者。

第六条 兼职心理咨询师工作职责包括：

（一）心理健康教育与宣传。协助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

及、讲座、主题活动、心理沙龙等，培育学生理性平和、乐

观向上的健康心态。

（二）心理咨询与辅导。对来访学生心理状态进行专业

评估与分类，运用专业方法处理情绪困扰、人际冲突、学业

压力、情感困惑等一般心理问题；为学生提供个体心理咨询、

团体心理辅导与咨询，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

断、治疗。

（三）心理危机评估与干预。参与学生心理危机的早期

识别、专业评估与初步干预，及时发现高风险个案；参与危

机事件后的心理疏导与支持工作，协助学生恢复心理平衡。

（四）转介与协同服务。对超出自身专业能力范围的个

案，及时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提出转介申请并妥善做

好衔接服务；配合学校医疗机构、精神卫生机构等开展协同

服务，共同维护学生心理健康。

（五）个案管理与资料归档。规范建立并妥善管理学生



心理咨询档案，确保记录真实、完整、可追溯；按要求完成

咨询记录、个案报告、数据统计与资料归档工作。

（六）专业成长与团队协作。完成咨询排班、个案交接

等日常工作；按时参加学生工作处组织的案例督导、专业培

训、工作例会，持续提升专业能力；与辅导员、学院及相关

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心理健康教育支持网络。

（七）其他相关工作。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

第三章 工作要求与纪律

第七条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恪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

则》，遵守学校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

和工作要求。严守专业边界，保护学生隐私与权益，持续提

升专业胜任力，参与督导与培训，保障工作的专业性、安全

性与有效性。

第八条 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积极配合开展心

理咨询、危机干预、培训研讨等工作；不擅自更改咨询时间

与地点，不无故缺席咨询、督导、培训等活动；咨询中不传

播不良信息、不误导来访者，不违反心理咨询伦理及学校规

定。



第四章 选聘与考核

第九条 选聘

（一）申请人填报《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兼职心理咨询师

申请表》，提交至学生工作处，学校组织开展选拔工作。通

过选拔的教师聘为学校兼职心理咨询师。

（二）根据实际，一般每 3 年选聘一次，期间确有需要，

可按相关程序增聘。受聘后每届兼职心理咨询师的聘期原则

上为 3 年。

第十条 考核

（一）单次咨询按照每人每次 3个标准学时核算。相应

工作量纳入教师业绩绩效、职称评审、岗位聘用中的工作量

计算。

（二）每位兼职心理咨询师每学期至少完成 5 次心理咨

询，并同步完成其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考核实行年度考核

和期满考核相结合的动态管理机制。考核在学校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领导小组统筹下，由学生工作处牵头组建考核小组，

按相关原则审核材料、确定考核结果。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

者，聘期内下一年度继续聘用；期满考核合格及以上者在下

一轮选聘中优先聘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牵头负责

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2026 年 4 月 16 日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兼职心理咨询师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1

寸

照

片

所在部

门、学院

所在科

室、教

研室

职称/

职务

最高学

历、学位

毕业院

校及所

学专业

联系

方式

资质

要求

请在符合的资质前面打“√”：

1.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心理咨询师三级证书者；

2.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心理咨询师二级证书者；

3.获得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注册心理师资格者；

4.有心理学或教育学专业背景且实际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8 年及以上者。

个人

简历

（专业背景、与心理咨询相关的工作经历等）

专业资质

及

培训经历

（获得相关证书的等级/时间、参加的相关培训经历等）

部门、学

院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

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1.此表一式两份，部门、学院一份、学生工作处一份；

2.此表由本人填写，可打印或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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